
 

对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关于无菌生物护创膜 

预期可产生收入的承诺专项审核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会师报字[2012]第410084号 

致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冠昊生物）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为

保障冠昊生物及冠昊生物全体股东的权益，控股股东广州知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广州知光）、实际控制人朱卫平和徐国风就新产品无菌生物护创膜预

期可产生的收入作出如下承诺： 

1、除因发生不可抗力或国家宏观调控等政策或现行法律法规出现调整，而

对冠昊生物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外，冠昊生物新产品--无菌生物护创膜在2009

年度能实现的销售收入不低于258.50万元、2010年度能实现的销售收入不低于

517万元、2011年度能实现的销售收入不低于1,034万元。 

2、如果无菌生物护创膜在2009年度、2010年度和2011年度实现的销售收

入低于上述数额，广州知光、朱卫平和徐国风将在冠昊生物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

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履行以下义务：以现金向冠昊生物补足该期间无菌生物护创膜

实现的销售收入与承诺销售收入的差额部分；以现金一次性补偿冠昊生物907.12

万元以及利息（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息）。 

审核意见： 

 根据冠昊生物2011年度审计报告，无菌生物护创膜2011年实现的销售收入 

1,067.25万元，高于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知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、实际控制人朱卫

平和徐国风承诺的预期销售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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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黄伟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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